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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热线

□ 记者 朱剑 通讯员 周斌艳 叶楹莹

本报讯 10 月 21 日， 松阳法院适用特别程
序审结一起村委会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依
法撤销了被申请人李三（化名）的监护资格，并
指定松阳县民政局为小婉（化名）的监护人。

记者了解到，小婉（化名）出生于 2010 年，
是松阳县 Z 村人，被评定为智力三级残疾。 自身
不幸的她还有着一个不幸的家庭， 小婉的母亲
吴双（化名）曾因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 ,于 2012
年去世，而父亲李三（化名）则患有多重智力精
神三级残疾，认知及生活能力低下，现就医于丽
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小婉自出生之日起便跟随着姑姑李香（化
名） 生活， 父母从未履行对她的抚养和监护职
责。 李香也曾带小婉回村见父母，但母亲吴双对
着她一脸茫然。 李香说，小婉 5 岁前聪明伶俐，
跑跳说话都很正常。 5 岁后，不知是由于遗传的
原因还是一次车祸的原因， 小婉渐渐地吐字不
清了，身体机能也慢慢地不正常起来。 由于小婉
会经常性地无故摔倒， 她就读的残疾人学校也
把小菀劝退了。 2018 年 4 月，小婉被评定为智力

三级残疾。 此时李香也因特殊慢性病加重，且
在外打工，无力再抚养小婉。

如今，小婉的祖父母均已去世，而外祖父
母亦表示无能力抚养小婉， 放弃对小婉的监
护权， 小婉陷入了无人监护和抚养的困境之
中。 2019 年 9 月，小婉户籍所在村村委会向法
院起诉，申请撤销其父亲李三的监护权，但因
取证不到位，案件一度停滞。

松阳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获悉小婉情形后即时介入，多方取证后，依法
决定对该案支持起诉， 向松阳县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李三的监护权， 并指定县民政局为小
婉的监护人。

在法庭上，承办法官叶碧霞表示，此案中
小婉的父亲李三受自身身体、精神状况限制，
客观上不具备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能力， 无法
履行监护职责。 加上小婉的祖父母已经过世，
外祖父母客观上亦不具备抚养小婉的能力，
且无个人或组织愿意担任小婉的监护人，小
婉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符合法律规定撤
销监护人资格的条件， 法院判决撤销被申请
人的监护权也正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
据了解，10 月 23 日上午，松阳县检察院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检察官与县民政局的工作
人员一起将小婉送到了儿童福利院， 与原来相
比，这里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小婉虽然
还有些怕生，但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照顾和其他
小朋友的陪伴下，脸上也逐渐绽放了笑容。

父亲智残，母亲早亡
9 岁的智残女孩该何去何从？
经多方取证后，法院判决撤销其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县民政局为监护人

阅读提示

母亲早亡， 父亲患有多重智力精神三级残疾，9 岁的小婉陷入了无人监护和抚养的困境
之中。 近日，松阳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结了这起村委会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依法撤销了
被申请人李三（化名）的监护资格，并指定松阳县民政局为小婉（化名）的监护人。

市民反映：因道路施工，市郊桐岭村进出城的道路难以通行
施工方表示，将立即安排人员对路面进行夯实

□ 记者 朱剑 文/图

本报讯 前天，家住市郊桐岭村的村民刘女
士在处州晚报微信公众号后台反映， 称在桐岭
村进出城的公路的一处位置， 由于桐岭路建设
立交桥需要施工，导致原来的公路被封。 施工单
位临时铺设了一条石子路，但石子个头太大，表
面光滑，村民骑车经过时，轮子总会陷进去。

“那段路虽然不长，但偏偏有点坡度，我妈
前两天骑电动三轮车时就卡在石头里， 拖都拖
不出来。 ”刘女士对此有些抱怨，她告诉记者，不
少村民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刘女士希望施工
方能够考虑到村民的日常出行问题， 用泥土或
者其他材料，将路面铺得实一些。

前天下午， 记者骑着摩托车从市区环城南
路靠近冒险岛的一个入口进入驶往桐岭村，由

于桐岭路的建设施工， 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
大卡车数量极多， 经过蝴蝶谷后往桐岭村方
向骑了近 600 米的路程后， 记者发现了刘女
士所说的路段。

记者在桐岭路看到， 公路的两端摆放着
几个防撞桶和一个指示牌，上头写着：非机动
车靠右行驶， 机动车靠左行驶。 据刘女士介
绍， 白天施工单位一般都会用防撞桶把公路
两端堵上，只有晚上才会挪开，因此白天村民
只得走公路旁边的石子路。

记者发现，这段石子路长约 100 米，有一
定的坡度，大部分道路已被碾压得比较平实，
但在上坡的位置， 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大块
石头。 记者骑着摩托车连续试了两次，发现爬
坡确实有些困难。

前日下午，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至桐岭

路的建设施工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项
目部的熊经理当即表示，施工方会在当天下午安
排人员对这段路面进行夯实， 以便于村民的通
行。“之所以白天要用防撞桶把水泥路拦起来，也
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近段时间那里在安装桥梁
板。 ”熊经理说。

他是真的“醉”了！

司机违法停车去找交警理论 交警闻味一查涉嫌醉驾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麻慧丽 施坚

本报讯 10 月 24 日 19 时 55 分左右，缙
云交警大队壶镇中队民警在壶镇镇兴达路路
段对违法停车进行拍照取证， 交警对一辆停
在非机动车道上的面包车开具了违法停车告
知单。

几分钟后， 该车车主胡某吃完晚饭从面
馆里走了出来，发现自己车子被贴了罚单，心

想，自己已经把车停在路边了，不应该被处罚。
当准备开车离开时， 发现路口还有几名交警正
在执勤，胡某气急败坏地朝交警开了过去，下车
后手里攥着违法告知单，上前理论。

“我停那路边就吃个饭，你们怎么就把我车
子拍了？ ”胡某气势汹汹地朝着交警发难。

“你是不是喝酒了？ ”“没……喝。 ”在和胡某
解释的过程中，执勤交警发现胡某脸上通红，浑
身散发着酒气，出于职业敏感，执勤交警对其进

行了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 结果为 84mg／100ml，
已经涉嫌醉酒驾驶。

胡某这才交代，晚饭期间，大概喝了三两白
酒。 看到车子被贴罚单一时情急想找交警理论，
完全忘记了自己喝酒的事情。 随即，交警依法暂
扣了其车辆和驾驶证。

10 月 25 日中午，胡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刑事拘留，下一步将根据其血液酒精检测结果再
进行相应的处理。


